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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失火殃及无辜
法院发布安全提示

秋冬季节， 居民用火用气用电都明显增

多， 给居民住宅的消防安全提出了具体挑

战。 居民住宅发生火灾危害甚广， 重庆市江

北区人民法院就该院审理的几起涉居民住宅

火灾纠纷案件作出提示。

电瓶车上楼充电引发火灾

业主赔偿邻居损失

周某夫妻二人住在江北区某小区某栋

29 层房屋内。 2020 年 4 月， 周某购买了一

辆电瓶车， 平时停放在楼栋大厅内， 没电的

时候将车辆推回家中充电。 2021 年 7 月 17

日， 周某使用电瓶车时发现车没电了， 便将

电瓶车推回家中， 当天没有给车辆充电。 7

月 19日晚 11时许， 周某将电瓶车推到阳台

上充电， 随后返回卧室睡觉。 7 月 20 日凌

晨 4 时许， 周某夫妻在睡梦中被大火惊醒，

二人发现火情后叫醒家人下楼逃离， 在下楼

过程中杨某拨打了 119报警电话。

重庆市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即

派出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将火扑灭。 经调查，

起火原因为电瓶车发生电器线路故障， 引燃

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80 平方米， 造成周某家房屋装修、 室内家

具家电， 以及 29 层及楼上其他部分房屋装

修、 物品等烧毁， 直接财产损失合计 9.72

万余元。

邹某、 郭某是住在 31 层的业主， 他们

的房屋处在此次火灾受损范围内， 损失包括

窗户玻璃烧碎、 屋内墙壁熏黑、 窗帘脱落、

空调外机损坏、 阳台上的植物因高温烧死。

经评估， 该房屋的财产损失评估净值为

5810 元。 2021 年 9 月 16 日， 邹某、 郭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周某、 杨某赔偿火灾造

成的经济损失。

江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 周某违规将电瓶车推回家

中充电， 电瓶车发生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火

灾， 给他人造成损失，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而杨某作为周某丈夫， 在周某将电瓶车

推回家中充电时并未予以制止， 以致引发此

次火灾， 其行为也存在过错， 应当与周某承

担连带责任。 遂判决周某、 杨某连带赔偿邹

某、 郭某财产损失 5810元。

租客不当使用取暖设备

房东诉请赔偿获支持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刘某与张某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刘某将其位于江北区福

来路某居民楼某栋的房屋出租给张某使用，

租赁期间为 2019年 11月 20日至 2020年 11

月 19日， 租金 1600元每月。

2020 年 3 月 4 日凌晨 1 时左右， 张某

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随手将电暖炉放在沙

发旁边取暖。 没过多久， 张某便在沙发上睡

了过去。 一段时间后， 张某闻到烟味醒来，

发现沙发靠近烤火炉的位置已经燃烧了起

来。 张某试图用沙发上的毛毯将火盖住， 并

用盆子在厨房接水灭火。 隔壁邻居拨打了

119 报警电话， 小区物业也拿来多个灭火

器， 但仍未将火扑灭。 混乱中， 张某关闭了

厨房的天然气， 厨房的热浪将张某烧伤。

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 经

调查， 起火原因为电暖炉距沙发过近， 且长

时间烘烤， 引燃沙发及上面可燃物并蔓延成

灾。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40 平方米， 导致

房屋装修、 室内物品及楼上部分住宅装修及

室内物品等烧毁， 1 人受伤。 经统计， 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合计 8.74万余元。

2021 年 8 月 30 日， 房东刘某向法院起

诉， 要求张某赔偿火灾造成的损失、 房屋装

修费用， 以及房屋装修期间的租金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 法人合法财产

权益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 涉案房屋承租人

张某使用电暖炉不当导致火灾， 造成房屋产

权人刘某损失， 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刘某主张的各项损失， 经评估， 本

次火灾导致涉案房屋室内装修、 设备、 其他

财产损失共计 54600元。 由于该财产损失已

包含装修损失， 刘某自行装修产生的装修费

用不属于本次火灾造成的损失， 法院不予支

持。 同时， 因涉案房屋被损毁， 刘某对房屋

进行维修期间无法出租， 刘某有权要求张某

赔偿租金损失。 法院遂判决张某赔偿刘某财

产损失 54600 元、 租金损失 11200 元， 并驳

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电气线路故障起火致人死亡

多方主体共同担责

2019 年 7 月 23 日 23 时左右， 江北区

某小区 63 号楼一楼的楼梯间发生火灾， 火

灾烧毁了楼梯间内堆放的杂物、 摩托车、 电

瓶车、 电气线路以及楼梯间装修等物品。 虽

然本次事故的过火面积仅约 4平方米， 火情

并未进一步蔓延扩大， 但却导致该楼居民刘

某、 王某逃生过程中被火烧到， 不幸死亡。

经消防部门认定， 本次事故原因为一楼

楼梯间东侧中部的起火点处发生电气线路故

障， 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了火灾。 事故现场

安装有多条电气线路。 于是， 刘某、 王某的

亲属将上述公司、 小区物业公司以及事故现

场摩托车、 电瓶车的所有人袁某、 李某起诉

致法院， 要求各被告对刘某、 王某的死亡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本次火灾事故的起火原因，

排除电力线路主动短路和通信光缆引发火灾

的可能性， 但事发现场的地线桩连接处存在

漏电打火现象。 法院认定火灾事故系因该地

线打火问题所引发。

法院认为， 本次火灾事故系因地线接头

处维护管理不当导致锈蚀打火所致， 物业公

司、 电力公司作为地线设施的管理人和使用

人， 在该地线连接件发生锈蚀后未及时更换

处理， 未尽到维护管理义务。 李某和袁某违

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将其车辆违规停放在一

楼楼梯间， 二人的车辆均作为可燃物参与了

本次火灾的燃烧。 同时， 物业公司作为事发

小区的物业服务单位， 未尽到对楼梯间堆放

的可燃物品进行及时清除和转运的义务， 为

火灾的引发创造了条件。 以上被告对本次事

故的发生或蔓延扩大均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

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综合上述责任比例和事故因素， 法院确

定由物业公司、 电力公司、 李某、 袁某分别

承担 55%、 35%、 5%、 5%的侵权赔偿责任，

共同赔偿刘某、 王某的亲属共计 122.71 万

余元。

（来源： 中国法院网）

夫妻闹离婚均不愿抚养重病儿子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近日，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受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

虽然原、 被告均要求离婚， 但在身患重病的孩子的抚养问题

上， 避之不及相互推诿。 最终法院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则， 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原告李某与被告陈某系自由恋爱， 于 2014 年登记结婚

后生育了一子一女。 然而在 2018 年， 年仅 4 岁的儿子被诊

断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 这种严重的疾病不能完全治愈， 还

需要巨额的医疗费用， 二人不堪重负， 感情也在不断争吵中

消耗殆尽。 2022 年 8 月， 原告李某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

由起诉离婚， 陈某应诉后表示同意离婚， 但庭审中， 夫妻双

方均以自身经济条件困难为由， 坚持让对方抚养儿子。

法院认为， 虽然原、 被告双方均同意离婚， 但在抚养子

女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 双方均不愿意抚养儿子。 然而父

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出生事实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 对不能

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 原、 被告二人均有抚养、 教育、 保

护的义务。 二人的儿子现年 8 周岁， 尚且年幼， 患有重病，

更需要父母的关爱， 但原、 被告作为父母， 为一己私利， 片

面强调自身困难， 均不愿意履行抚养子女的职责。

原、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

背离了公序良俗的原则， 也有悖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

德价值观。 若贸然解除原、 被告的婚姻关系， 将可能导致双

方之后均不抚养儿子， 从而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 依据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角度

出发， 大足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代购不发货不退钱

法院判决助维权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案， 依法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 解除陈某甲与陈某乙签订的

“代购” 合同； 陈某乙限期内返还给陈某甲货款 7728元 。

陈某甲通过朋友介绍与从事代购的陈某乙相识后， 多次

通过微信向陈某乙购买商品。

7 月 21 日， 陈某乙在朋友圈发布一块手表信息， 陈某

甲遂通过微信向陈某乙主张购买， 并以微信转账形式向其支

付了 7728元货款， 双方约定陈某乙于 7 月 23 日提货后向陈

某甲交付。 但陈某乙未按约定向陈某甲交付手表， 且经多次

催促， 其一直未履行交付义务。

华容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 但结

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 习惯， 可认定买卖合同成立， 且

合法有效， 陈某甲按陈某乙要求交付货款后， 陈某乙应当向

陈某甲交付相应的货物。 陈某乙未交付货物， 已构成违约，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陈某甲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陈某乙返还

货款， 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法院院予以支持， 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代购因门槛低、 投入少、 操作简单迅速打开

局面， 代购队伍日益壮大， 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有些代购并

没有进行市场登记、 办理营业执照； 有些代购则是兼职， 靠

转发代购信息拿提成。 因此， 代购货物的真假、 邮寄时间、

付款方式、 物流情况、 售后服务等交易环节的完成， 全靠买

卖双方的诚信； 加上通过聊天软件进行代购， 私密度高， 难

于监管， 一旦出现纠纷， 消费者很难维权。

未满八岁孩童能否决定

自身抚养权归属

近期，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变更

抚养关系的案件。 本案中， 女方徐某与男方陈某因感情破

裂， 双方登记离婚并达成协议， 约定“长子新新 （化名）

次子硕硕 （化名）， 均由陈某监护并抚养， 所需一切费用

由男方一人承担”。

离婚后， 新新跟随陈某父母在福州生活。 考虑到硕硕

此前长期跟随徐某在三明生活， 陈某同意硕硕继续由徐某

实际抚养。 陈某每月向徐某支付硕硕抚养费 1000 元。 因

硕硕即将升入小学， 陈某打算将硕硕接回福州生活学习。

由此双方引发矛盾， 徐某起诉至长乐法院要求变更硕硕抚

养权。

该案调解过程中，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承办法官调解

未果。 法官遂邀请硕硕到庭， 单独了解他的意愿。 经询

问， 硕硕能清楚表达自己成长经历及目前生活现状， 并表

示希望留在徐某及外祖父母身边一起生活。

长乐法院经审理认为， 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 未有

一方的抚养能力、 家庭情况、 收入水平等情况具有明显优

势。 双方协议离婚时虽然约定硕硕的抚养权归陈某， 但硕

硕自幼随徐某生活， 有稳定的生活环境。 硕硕虽未满八周

岁， 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硕硕的表述能够证明他希望

跟母亲继续生活。

法院认为硕硕年龄尚小， 不宜变更其现有的生活、 学

习环境， 故判决硕硕变更由徐某抚养。 判决后， 双方均未

上诉，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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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住宅消防安全不

能麻痹大意、 心存侥幸，

必须做好火灾隐患风险排

查和防控。 居民住宅消防

设施应定期全面检测， 不

定期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确保消防意识、 消防责任、 消防措施到位。

同时， 要压实相关部门的公共消防安全

责任， 统筹做好居民住宅消防设施的规划、

建设、 使用、 维护、 监督等管理活动。 积极

推进大数据、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消防设施

管理上的应用， 共享与消防设施相关的管理

信息， 高标准建设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不断提升消防设施信息化管理水平。

广大居民必须牢固树立防微杜渐的安全

意识， 掌握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常识， 才能尽

可能地远离火灾。 例如， 定期检查家中电

器、 电源和电力线路， 对破损、 老化部分及

时维修更换， 严禁电瓶车上楼充电， 使用电

器后及时切断电源， 杜绝超负荷用电。 发生

火灾险情时， 牢记首先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

阀门， 扑救时要与家中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

足够安全距离， 及时拨打 119 报警， 火势难

以控制时迅速采取防护措施冷静逃生， 最大

限度降低、 避免火灾造成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损失。 王睿卿


